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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法》修订的意义和影响

余瑞玉■

2021 年 10 月，财政部发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次修

订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按照“从严监管、从严执法、归

位尽责、协同发力”原则，为规范财务

审计秩序、提高审计质量提供法律制

度保障。

一、提高资本市场审计质量

近年来，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规

模持续增长，整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

势，已是推动资本市场发展不可或缺

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也存在从业人员

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不强、超出执业

胜任能力、不正当竞争等现象，导致

审计过程中未能做到勤勉尽职，审计

失败案例频现。

本次修订涉及面广、修改条款多，

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制约行业发展的体

制性、机制性问题，加强特定实体审

计监管，提高资本市场审计质量。界

定特定实体范围，提出从事特定实体

审计备案要求，明确独立性要求，建

立透明度报告制度等举措，对于提高

特定实体审计质量、有效保护公众利

益具有重要作用。

大幅提高违规成本对于整治行业

乱象具有积极意义，基于此，《征求意

见稿》完善追责机制，大幅提高违法

成本，与《证券法》罚则相衔接，加大

对执业质量问题的处罚力度 ；补充细

化违规情形，科学设定处罚 ；区分会

计责任和审计责任，完善责任承担机

制等。相信此举将形成有效震慑，有

利于促进中介机构与责任人员归位尽

责，整肃行业秩序，净化行业环境，提

高资本市场审计质量。

二、优化了事务所的组织形式

目前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有

合伙制、有限责任公司和特殊普通合

伙三种。《征求意见稿》规定“会计师

事务所应当采用普通合伙或者特殊普

通合伙组织形式”，首次在法律上对特

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规

定，并且明确了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

形式只能是合伙制，取消了有限责任

公司制形式。

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以人力资本为

主的专业服务机构，采用合伙制组织

形式是优化治理结构、提高执业质量、

实施归位尽责的重要保障。在目前合

伙制与有限公司形式共存的状态下，

执行相同或类似业务的事务所承担法

律责任的方式却不同，在有限责任公

司的组织形式下，会计师事务所以出

资额为限承担赔偿责任，注册会计师

个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不利于提高服

务机构和从业人员的风险意识，不利

于保护投资者和公众利益。取消会计

师事务所的有限公司制模式，优化了

事务所的组织形式，更能体现会计师

事务所人合的特点，有利于提升审计

质量，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三、完善责任承担机制

《征求意见稿》完善了责任承担机

制，区分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明确

注册会计师就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

民事赔偿责任 ；增加规范委托人和被

审计单位行为的责任条款，保障注册

会计师合法权益 ；规定金融机构等单

位提供虚假审计证据的法律责任 ；明

确了建立职业责任鉴定委员会机制。

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共同构成审

计业务侵权民事责任，区分会计责任

和审计责任是界定民事责任的基础，

两者性质不同，不能相互替代。会计

信息失真、财务造假舞弊首先属于会

计责任。虽然审计是对会计的再监督，

但受审计范围、时间、手段所限，难以

查出所有的财务造假舞弊。社会上往

往存在一种认知误区 ：中介机构既然

做了鉴证，就应当承担责任。《征求意

见稿》吸收相关司法解释，对会计责

任与审计责任进行区分以保障注册会

计师的合法权益，为有效解决因会计

信息失真、财务造假舞弊导致的责任

承担问题提供了法律框架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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